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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机构名称
	昌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	机构性质
	行政机关
	主体类别
	法定行政机关

	法定代表人
	李永金
	监督电话
	6221387

	单位地址
	昌乐县方山路51号昌建大厦26楼
	投诉举报
电话
	6221387

	执法的主要职责
	(一)负责监督管理全县建筑市场，组织拟订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的规范性文件并监督执行。
(二)组织拟订全县建筑工程质量、建筑安全生产和竣工验收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并监督执行。
(三)负责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，监督执行房地产市场监管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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